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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住建局、城管局（委），福州市建设局，厦门市市政园

林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、执法应急局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燃气安全的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加强城市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保护，重拳整治第三

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问题，现公布一批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

的典型执法案例。请各地主管部门以案示警，严格涉燃气项目审

批审查，强化涉燃气项目建设全过程安全监管，严厉查处涉燃气

项目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燃气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坚决

遏制燃气安全事故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      

附件：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典型执法案例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24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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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案例一：厦门市翔安区城市管理局对厦门市某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行政处罚案 

基本案情：2024年 3 月 8 日，厦门市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

翔安区金海街道浦园社区明发半岛祥湾 B区实施正本清源改造施

工，未按保护协议提前通知燃气公司擅自在管道保护范围内使用

机械施工挖破燃气管道，造成燃气泄漏遇高温等因素引发着火，

导致周边商家多处门店着火，直接财产损失统计 85000元，影响

较大。 

处罚依据：《厦门经济特区燃气安全监管若干规定》第二十

四条第二款“施工单位应当在动工三日前通知管道燃气经营企

业，并在施工现场设置燃气安全标志后，方可施工。”第三十四

条“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，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

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，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未与管道燃气经营

企业签订燃气设施安全保护协议，或者施工单位未按照燃气设施

安全保护协议执行的，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处

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 

处罚情况：由于该事件造成严重后果，符合从重行政处罚情

形，厦门市翔安区城市管理局对厦门市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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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人民币 9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。 

案例二：石狮市城市管理局对福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行政

处罚案 

     基本案情：2024 年 2 月 23 日，福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

石狮市祥芝镇狮祥二路施工，在未做燃气管道咨询、未探明燃气

管线位置、未制定保护方案且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野蛮开

挖，造成燃气中压管道破损，导致燃气泄漏，影响燃气安全。 

处罚依据：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：“违反本条

例规定，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，

建设单位未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

保护方案，或者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

的，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；

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”。《福建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四

十八条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

停止施工；造成燃气设施损坏，影响燃气安全的，处以五万元以

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给燃气经营企业和用户造成损失的，承担

赔偿责任。” 

处罚情况：石狮市城市管理局对福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

出责令改正，处罚款人民币 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 

案例三：漳州市城市管理局对福建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行

政处罚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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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案情：2023年 10 月 21日，福建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在漳州市龙文区蔡板村蔡板 524 号东南侧进行地表余留渣土清

理，清理遇到原余留的老树桩的时候由于地底下树根缠绕附着住

燃气管道,挖掘机司机没有及时发现此情况，拉扯树桩并挖破燃

气管道，导致燃气泄漏，影响燃气安全。 

处罚依据：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“任何单位和

个人不得侵占、损毁、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。”第五十一

条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侵占、毁损、擅自拆除、移动燃气设施或

者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，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恢

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对单位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

下罚款，对个人处 5000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损失的，依

法承担赔偿责任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 

处罚情况：漳州市城市管理局对福建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作出处罚款人民币 6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 

案例四：龙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福建某建设有限公司行

政处罚案 

      基本案情：2024 年 2月 27日，福建某建设有限公司在未事

先征得燃气公司同意、未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和未落实相应安

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擅自施工将新罗区南城街道龙铁名苑东区

11 号楼 1梯出入口前庭院低压燃气管道损坏，导致燃气泄漏，影

响燃气安全。 

处罚依据：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五十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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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规定，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之一的，由燃气管

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

施，对单位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 5000元以

上 5 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(四)未与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

保护方案，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，从事敷设管道、打桩、顶

进、挖掘、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”。《福建省燃气

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八条“施工单位在燃气管道安全保护范围内进

行施工作业的，应当事先通知管道燃气经营企业，与燃气经营企

业协商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，在施工现场设置燃气安全的警

示标志后，方可施工。”第六十一条“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规

定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

工；造成燃气设施损坏，影响燃气安全的，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；给燃气经营企业和用户造成损失的，承担赔偿责

任。” 

处罚情况：龙岩市住建局责令福建某建设有限公司立即予以

改正，会同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和相应的

安全保护措施，并处以人民币 6万元罚款。 

案例五：仙游县城市管理局对海峡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行政

处罚案 

基本案情：2024 年 4 月 10 日，海峡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

赖店镇竹园街 502 号附近进行污水工程施工，因未与管道燃气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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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，未联系燃气公司人员现场指

导，不慎挖破燃气管道，导致燃气泄漏，影响燃气安全。 

处罚依据：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三款“建设

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的，建设单位应

当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。

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，确保燃气设

施运行安全；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。”

第五十二条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

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，建设单位未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

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，或者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未采取

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的，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 万元以

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 

处罚情况：由于该事件违法程度轻微，造成轻微危害后果，

仙游县城市管理局对海峡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 1

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 

案例六：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福建省某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行政处罚案 

基本案情：2024年 3 月 8 日，福建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

古闽大道西侧“南平武夷集团商务写字楼”项目施工正门围墙段

施工时，未严格执行《古闽大道商务写字楼工程地下燃气管道保

护方案》及“安全技术交底”相关要求，现场未采取管路敷设警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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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和人工挖掘等保护性施工措施，使用挖掘机开挖，造成埋地未

通气的燃气管道破裂。 

处罚依据：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“建设工

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的，建设单位应当

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。建

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，确保燃气设施

运行安全；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。法律、

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执行。”第五十二条

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

燃气设施，建设单位未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

燃气设施保护方案，或者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安全

保护措施的，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

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” 

处罚情况：由于该燃气管道未通气，影响轻微，施工单位属

初犯，且认错态度好，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福建省某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作出责令改正并处人民币 1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
